






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表
论证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采购单位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

项目名称
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2025年医疗人才“组团式”援藏专项资金设备购置项目（第四标段

锝气体发生器）

采购内容 锝气体发生器

拟定单一来源供

应商名称
成都恒泰辐安科技有限公司

项目概况

全球仅有1家厂家（赛克隆美狄卡澳大利亚有限公司）生产锝气发生器，上海睦裕医疗

器械有限公司作为（锝气体发生器、施给器）中国大陆地区的总经销商，特授权给成都

恒泰辐安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经销商负责Cyclomedica公司所生产的锝气体发生器在

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招标及销售事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

条第一款之规定，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，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

式采购：（一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；（二）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

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；（三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要

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”。因此我

院申请进行单一来源方式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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